
 

 

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

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成都极米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成都极米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需要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的议

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审阅了《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和全资日本孙公司与 PopIn, Inc.签署《业务

转让协议》及系列协议，受让 PopIn, Inc.的 Aladdin品牌智能硬件、软件相关的设

计研发、采购和销售业务。 

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：本次交易将有

助于公司整合创新产品阿拉丁的业务资源和优势，促进公司创新产品阿拉丁系列的

更新迭代。本次投资价格系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经协商确定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购

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，在审议本议案时，

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干胜道、芮斌、朱晓蕊 

2022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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